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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

    1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/初级工：
    （1）年满16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①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    （2）年满16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2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：
（1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。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。
（3）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3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：
（1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。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。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（4）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（5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（6）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③或相关专业④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4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：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。
（2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（4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 能等级）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。
（5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 能等级）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5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：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等级)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。
（2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等级)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(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
假肢装配工①②③④定义如下：
①相关职业：矫形器装配工、康复技师、假肢师、矫形器师，下同。
②相关专业：康复治疗技术，下同
③本专业：假肢与矫形器技术、假肢矫形工程，下同。
④相关专业：康复辅助器具技术、康复治疗技术、康复治疗学、中医康复技术，下同。
矫形器装配工①②③④定义如下：
①相关职业：假肢装配工、康复技师、假肢师、矫形器师，下同。
②相关专业：康复技术、下同。
③本专业：假肢与矫形器技术，下同。
④相关专业：假肢矫形工程、康复辅助器具技术、康复治疗技术、康复治疗学，下同。
助听器验配师①②③④定义如下：
①相关职业：耳鼻咽喉科医师、中医耳鼻咽喉科医师、听力师、听觉口语师等，下同。
②相关专业：康复技术、康复技术(听力检测)、康复技术(助听器具应用)、康复工程技术、听力与言语康复学、康复辅助器具技术、临床医学、护理学、生物医学工程、特殊教育等，下同。

